
毕业生考察要求

一、考察的内容

1．学习情况：学习态度、学习成绩、科研潜力及成果情况

2．政治思想表现

  （1）政治思想表现

（2）为人处事情况、团结协作精神、在同学中的威信

（3）与院、系领导见面了解毕业生是否练习“法轮功”

3．获奖情况

4．身体健康情况、婚姻情况

5．单位接收毕业生工作程序（本校）
6．和本人见面，考察其语言表达能力、仪表
说明受聘人员按规定实行1年试用期，试用期满，经考核合格的，予以正式聘用；不合格的，取消聘用。招聘硕士研究生聘期一律为3年，博士研究生聘期为5年。
总之主要是考察应聘人员是否具备教师或拟聘岗位的基本素质。

二、考察范围

导师、同学（同宿舍、同班）、研究生管理负责人、院（系）领导等4人以上。

三、其它要求：

考察完毕请考察人填写《考核简况表》并签字。用人单位签署是否同意聘用的初步意见并签字盖章（不聘用的请署明具体原因）。

采取信函调查方式考察的，须告知对方考察的主要内容，并由考察对象所在学院或单位出具加盖公章的综合情况介绍材料。

考核简况表

	被考察人：
	性别：
	出生年月：      年   月
	政治面貌：

	户口所在地：
	婚否：
	最高学历：
	最高学位：

	毕业学校与专业：
	考察方式：

	考察情况和意见：



	介绍人：

	考察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察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

	用人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